附件:1
南阳市城市管理局综合性涉企收费目录清单
联系人：张安伟                                                                                         联系方式：037761381686
	序号
	部门名称
	收费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收费项目
	收费性质
	服务内容或涉及事项
	收费标准
	标准制定方式及部门
	政策依据
	备注

	1
	城市管理局
	本级
	政府部门
	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
	





挖掘城市道路许可
	一、沥青路面1.沥青主干道 元/㎡ 955.99  2.沥青次干道 元/㎡ 557.48  3.沥青区支道路 元/㎡ 387.63
二、砼路面1.砼主干道 元/㎡ 850.32  2.砼次干道 元/㎡543.80  3.砼区支道路 元/㎡426.31
三、人行道板	1.花岗岩道板 元/㎡539.09  2.广场砖 元/㎡304.36  3.彩色方砖道路 元/㎡223.31  4.六角人行道板 元/㎡193.05  5.四角人行道板 元/㎡168.32  6.土人行道 元/㎡53.01
四、侧石1.砼侧石 元/M	102.26  2.砼树侧石 元/M 60.53  3.砼边石 元/M61.40  4.青石侧石 元/M 195.37  5.花岗岩侧石 元/M 349.33 
五、排水管1.D500以内排水管 元/M 1797.03  2.D600-800排水管元/M 2618.69  3.D1000以上排水管 元/M 6084.12  4.雨水井 元/座 2336.00  5.各类砖砌检查井 元/座 15462.00


	






政府定价
河南省建设厅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重新发布中央管理的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通知
财税〔2015〕68号；
河南省建设厅关于印发
《河南省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收费标准》的通知
（豫建城〔2005〕76号）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河南省市政设施管理办法》

	说明：
[bookmark: _GoBack]1、新建、扩建、改建的城市道路交付使用后５年内、大修的城市道路竣工后３年内不得挖掘；因特殊情况需要挖掘的，须按《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并加收1～5倍道路挖掘修复费。
2、城市道路设置构筑物单个基础不足1平方米按1平方米计算。
3、违章（或超出批准面积部分）开挖、人为损坏市政设施按本标准加倍收取。
4、郑州、洛阳按本标准的1.2倍计算，其它地级市按本标准的1.0倍计算，县级市（县城）按本标准的0.8倍计算。

	2
	城市管理局
	本级
	政府部门
	污水处理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
	
保障污水处理设施污泥处置至项目建设运营和维护
	



居民0.95元/m³
非居民1.40元/m³
	


政府定价
南阳市物价管理办公室、财政局、城管局、住建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财税〔2014〕151号，发改价格〔2015〕119号，豫发改价管〔2015〕885号,豫发〔2021〕23号，豫发改价调〔2022〕612号，宛价〔2018〕38号
	

	3
	城市管理局
	本级
	政府部门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
	用于将生活垃圾从垃圾中转站（临时收集点）收集、运输至垃圾处理场所进行无害化处理等环节所产生的费用，不包括物业管理区内清扫保洁和将生活垃圾运输至垃圾中转站（临时收集点）所产生的费用。
	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按实际在册人数（含临时工）每人每月1元；医院、医疗服务机构每床位每月3元；星级宾馆、旅店每床位每月5元，其他宾馆、旅店每床位每月3元；餐饮业（按经营面积征收）每平方米每月1.5元；桑拿、洗浴、美容美发、歌舞厅、网吧、茶吧、酒吧等休闲、娱乐服务场所（按经营面积征收）每平方米每月1.5元；沿街门店（含超市）（按经营面积征收）每平方米每月0.5元；农贸、集贸、商贸等各类市场（按市场占地面积）每平方米每月1元；经营性收费停车场经营面积在1000平方米以下（含1000平方米）每平方米每月1元，经营面积在1001平方米以上每平米每月0.5元；火车站候车室按面积征收，每平方米每月1元；早、晚夜市摊点、冷饮摊点每桌每天2元，零星摊点每个每天3元；客车运输车辆每座位每月0.5元；货车运输车辆，每吨每月2元。
	







政府定价
南阳市物价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国发〔2011〕9号，河南省政府令第125号，豫政〔2015〕39号，计价格〔2002〕872号，豫计收费〔2002〕1394号，豫政〔2015〕39号，豫发改收费〔2019〕316号，豫发改价调〔2022〕612号，宛价房函〔2005〕38号，宛价房函〔2009〕10号《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原国家计委、财政部、建设部、国家环保总局《关于实行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促进垃圾产业化的通知》，《河南省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管理办法》，《南阳市物价局关于南阳市城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标准的通知》
（宛价房函[2005]38号），《南阳市物价局关于调整南阳市城区部分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标准的通知》
（宛价房函[2009]10号）。
	




